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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107 年 12 月 28

日北市人考字第 1076009589號函以，公

務人員依「交通部觀光局前進宜花東高

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補助要點」補助

後，仍得同時適用「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規定請領休假補助一案。「交通部觀光

局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

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暖冬遊補助要點)

係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觀光局)為提

振國內觀光，提供每位本國民眾之身分

證統一編號限折抵補助一次，並由觀光

發展基金支應，尚無排除公務人員，且

與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之發給意旨及條件

不同，2 者尚非不得同時適用。至暖冬

遊補助要點與行政院 107年 3月 27日院

授人培揆字第 1070036125 號函放寬花

蓮休假補助相關措施及觀光局於 108年

擴大辦理暖冬遊與休假改進措施如何適

用等節，亦依上開原則處理。 

 

 

 

轉知臺北市政府 108年 1月 10日府授人

任字第 1083000066號函以，修正「臺北

市政府投資或轉投資事業及基金會董事

監察人遴選作業原則」第 3點，並自 108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一案。為應實務需

要，首揭作業原則修正重點係明訂本府

因職務關係指派或推薦擔任之董監事，

如其職務異動，應重新指派新任董監

事，並須簽報市長同意；另考量代表特

定政府機關或團體（如公會或工會等） 

之特殊性董事由該機關或團體指派或遴

選 產生，為表尊重，是類人員無須辦理

遴選，惟仍須提報市長室會議審議通過。 

 

轉知臺北市政府 108年 1月 2日府授人

給字第 1076009136號函以，修正「臺北

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自 108年 1月 2日起生效一案。本府為

協助紓解公教人員急難，以安定其生

活，特訂定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 

款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府急難貸款要

點），並以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為主辦單

位，據以執行急難貸款核定相關事宜。

現為加強協助本府公教員工急難需求，

參照行政院 107年 8月 9日修正之中央

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修正本府急

難貸款要點及其附表。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8 日 

2009 年 6 月創刊 

《第 116 期》 



 

    轉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2日府授人給

字第1072147583號函以，有關支領月退

休金人員因機關誤發而溢領月補償金，

以分期給付方式返還及加計利息等疑義

一案。上揭疑義倘因機關疏失致退休人

員溢領月補償金，尚不可歸責於當事

人，經發放機關以書面函知其於一定期

限內繳還，惟當事人礙於一次繳回不勝

負荷，得否以分期給付方式返還及應否

加計年息2%一節，受追繳之退休人員如

擬以分期給付方式返還，得與追繳機關

協商後，於合理之還款期數內辦理之；

至於當事人如非屬屆期仍不繳還且具有

可歸責事由者，其繳還之金額自無須按

年息2%加計利息。 

 

轉知銓敘部 108年 1月 4日部法二字第

1084688889號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所定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一案。

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

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全年至多得

請生理假 12日，且全年請生理假日數未

逾 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

入病假計算（按：全年請生理假逾 3日

者，當年度應有 3日生理假不併入病假

計算）；病假及併入病假計算之生理假

合計超過病假准給日數（28日）部分，

以事假抵銷，已無事假抵銷者，應按日

扣除俸（薪）給。 

 

轉知銓敘部108年1月17日部退四字第

1084669243號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辦理

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15年，

因併計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其他職域年

資以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者，得否依

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項

規定核發補償金疑義一案。 

一、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

稱退撫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退

休公務人員因兼具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年資而得依原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30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核

發補償金者，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

起 1年內退休生效時，仍依原規定

核發。」第 86條第 1項規定：「公

務人員依本法辦理屆齡或命令退

休且任職年資未滿 15 年者，得併

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

法令且未曾辦理退休(職、伍)、資

遣或年資結算已領取退離給與之

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

復查原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

原退休法)第 30條規定：「……(第

2 項) 退撫新制實施前已有任職年

資未滿 15 年，於退撫新制實施後

退休，其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以上，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退

撫新制實施前未滿 15 年之年資為

準，依下列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一、每

減 1年增給 1/2個基數之一次補償

金。二、每減 1年，增給基數 1/200

之月補償金。(第 3 項) 退撫新制

實施前已有任職年資未滿 20 年，

於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其前後任

職年資合計滿 15 年擇領月退休金

者，依其在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

每滿 6個月一次增發 1/2個基數之

補償金，最高一次增發 3個基數，

至滿 20 年止。其前、後任職年資

合計逾 20年者，每滿 1年減發 1/2

個基數之補償金，至滿 26 年者不

再增減。其增減基數之補償金，由

退撫基金支給。」 

二、據上，退休公務人員具有退撫新制

實施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滿 15年以

上，並擇領月退休金者，得依原退

休法第 30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核

發補償金。前揭人員係依退撫法第

86條第 1項規定併計未曾領取退離

給與之其他職域年資以成就請領月

退休金條件，惟其所具退撫新制實

施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未滿 15年，

自不得依退撫法第34條第1項及原

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

核發補償金。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 1月 22

日總處給字第 10800252102號函以，有

關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附則第 2

點所稱工程機關（單位）於計算配置工

程（技術）類職稱之員額比率是否扣除

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單位主管員額一案。 

一、本案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轉准銓

敘部 108 年 1 月 14 日部法四字第

1084694926號函復以，依 93年 11

月 4 日考試院第 10 屆第 107 次會

議決議，現行中央及地方機關計算

「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

置準則」附表三附註第 7點所列工

程類職稱員額配置比率，係扣除機

關首長、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員

額後計算。 

二、茲因表（七）附則第 2點所列工程

機關（單位）之定義係參酌「各機

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就工程機關之定義而訂定，爰配置

工程（技術）類職稱之員額計算方

式辦理。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月22日

總處組字第1080025968號函以，為落實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保障求職者權益

之意旨，各機關聘用及約僱人員之月酬

金額未達新臺幣4萬元，應於辦理公開甄

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轉知行政院108年1月30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265531號函以,修正「行政院表揚

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八點一案。 

    一、獲選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之表揚，

由院長頒給獎座及新臺幣五萬

元，另給予公假五日。 

二、如對國家社會公益有直接顯著之特

殊重大貢獻者，得酌增發給金額。

但最高不超過公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所定金額。 

三、另所定公假五日，應自獲選之次日

起一年內請畢。 

 

 

轉知臺北市政府 108年 1月 14日府授人

給字第 1083000492 號函以，有關 107

年 7月 1日仍在職之聘僱人員，選擇改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者，渠等 

於是日起原提存公提離職儲金利息之歸

屬一案。審酌聘僱人員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之年資繼續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離職給與辦法(以下簡稱離職給與辦法)

提存離職儲金得領回之利息，與其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之年資改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提繳退休金

之運用收益，其起算日期或有不同，爰

基於離職給與辦法增訂聘僱人員自 107 

年 7月 1日起之年資改依勞退條例相關

規定提繳勞退金之意旨，係為健全聘僱

人員退離權益，使其老年經濟生活更有

保障，從而聘僱人員自 107年 7月 1日

起之年資改依勞退條例提繳退休金者，

各機關學校及聘僱人員原提撥及扣繳之

公、自提離職儲金本息（含聘僱人員自

提儲金之本息及公提儲金之利息），均

得發給聘僱人員。 

 

轉知臺北市政府 108年 1月 19日府授人

給宇第 1083000768號函以，有關聘僱人

員選擇將 107年 7月 1日以後年資改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者，其於同

年 6月 30日以前已提繳之公、自提離職

儲金本息申請發還之請求權時效起算時

間及暫不請領之計息方式一案。聘僱人

員如選擇將 107年 7月 1日以後年資改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者，得於

107年 11月 12日起 10年內，向原服務

機關申請發給其公、自提離職儲金本

息。又渠等人員如經原機關繼續聘僱，

至其請求權時效完成後仍未請領原離職

儲金本息時，即得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

員離職給與辦法第 5條規定，由原服務

機關於其離職時一併發還。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免發文

日期 

臺北市中正

區忠義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林素嫻 

臺北市文山

區興隆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80103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會計

室股長 

林純妙 

臺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0104 

臺北市政府

人事處主計

機構會計員 

賴孟筠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秘書

室秘書 

1080109 

臺北市南港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陳毓娟 

臺北市立南

港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0116 

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土地

開發總隊會

計室主任 

李秋蓉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會計

室主任 

1080116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股長 
陳麗如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視察 
1080123 

臺北市中山

區長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陳榆茜 

臺北市立士

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會

計室佐理員 

1080124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

理處會計室

股長 

吳昌潤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會計

室股長 

1080124 

臺北市立內

湖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許素媛 

臺北市立華

江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0130 

臺北市立和

平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潘麗娟 

臺北市立內

湖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0130 

臺北市立文

山特殊教育

學校會計室

主任 

鄧素梅 

臺北市立和

平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0130 

臺北市中正

區公所會計
林容如 

臺北市南港

區公所會計
1080130 

室主任 室主任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大同

分局會計室

佐理員 

陳慧喬 屆齡退休 1080116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工農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徐豐 屆齡退休 1080116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苗栗縣泰安鄉公所約僱

人員林○○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業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有罪。 案緣林○○係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下稱泰安鄉公所)約僱人

員，辦理該公所總務及小額採購業務。林○○

明知依據泰安鄉公所之規定，辦理新臺幣(下

同)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須報請鄉長同意

並確實購置物品，檢附購買單據後再送交泰

安鄉公所出納人員辦理核銷撥款。詎林○○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利用職務上辦理採購

消耗用品之機會，自民國 99年 5月起至 103

年 10月止，以偽、變造之不實收據持向泰安

鄉公所申請核銷經費，致不知情之承辦人員

陷於錯誤，於上開期間共計詐領新臺幣(下

同)497萬 3,167元。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

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偵辦提起公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於

105年 6月 30日判決有罪，再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於 106年 1月 25日依違反貪污治

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判處有

期徒刑 3年 8月，褫奪公權 3年，並應沒收

尚未繳回之犯罪所得財物共計 212萬 3,167

元。 


